
股份有限公司“计提四项准备”

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

（2000 年12 月13 日  财政部财会 [2000] 22 号发布）

最近，我们接到有关各方来电、来函，就股份有限公司

实施“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

充规定的通知”（财政部财会字 [1999] 35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计提四项准备”）后，对谨慎性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存有

较大疑问，特为此请示我部，经研究，现就股份有限公司

“计提四项准备”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如下：

一、公司在会计核算中，应当按照谨慎性原则的要求，

合理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，不得虚计资产或收益、也

不得少计负债或费用。不得计提秘密准备。

二、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公司在1999 年度实施“计提四

项准备”时，不恰当地运用了谨慎性原则计提秘密准备的，

对于多计提的损失准备，应当原渠道冲回，即 1999 年按照

“计提四项准备”的要求，对于计提的、追溯调整至前期的

四项准备金额，在本年度转回时，仍然应当调整原各个追溯

期间的数字，而不能作为增加本年度的利润处理。

对于1999 年度追溯调整的已计提的四项准备的金额，

于本年度转回，并按本规定原渠道冲回的公司，应当在会计

报表附注中说明事项的性质、1999 年度“计提四项准备”

合理性的说明，以及因此次调整对 1999 年度采用追溯调整

法时计算的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的影响金额。

天然林保护工程财政资金会计处理规定

（2000 年12 月16 日  财政部财会 [2000] 23 号发布）

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单位，包括国有森工企业、国

有林场、国有苗圃等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单位在执行

现行会计制度的基础上，现就天然林保护工程财政资金的会

计核算补充规定如下：

一、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国有森工企业、国有林

场、国有苗圃（以下简称实施单位）在“专项应付款”科目

下增设“天然林保护经费拨款”明细科目，用以核算财政部

门或上级单位拨入的天然林保护经费。

实施单位收到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拨入的天然林保护经

费时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专项应付款——天然

林保护经费拨款”科目；发生天然林保护经费支出，借记

“专项应付款——天然林保护经费拨款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

存款”等科目。

实施单位应按照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会计报表，同

时增编“天然林保护经费拨款增减明细表”，报表格式如下：

天然林保护经费拨款增减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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